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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鑿

國
會
議
員
烏
斯

唐
説
，
當
他
和
移
民 

次
長
韋
納
的 
一 
名
顧 

冏
人
員
於
星
期
六
在 

多
倫
多
與
該
等
葡
人 

會
晤
時
，
他
們
詳
述 

上
述
交
易
•
診
等
葡 

人
均
属
男
子
■

烏
斯
唐
謂
該
等 

葡
人
吿
訴
他
，
謂
該 

等
交
易
包
括
飛
機
票 

，
工
作
許
可
證
，
及 

一
經
到
達
加
拿
大
後 

，
即
獲
得
入
境
移
民 

身
份
在
内
•

烏
氏
説
，
他
深 

信
他
們
有
付
款
購
買 

該
等
簽
證
•
該
等
交 

易
均
係
現
款
交
易
• 

烏
氏
又
謂
該
大
使
館 

口
最
低
限
度
有 
一 
人 

可
能
牽
涉
在
此
事
件
一 

内
，
同
時
有
可
能
多 

至
三
人
牽
涉
在
内
・ 

加
拿
大
外
交
部 

-- 
名
發
言
人
，
否
認 

該
大
使
館
有
買
賣
簽 

證
情
事
■

該
發
言
人
狄
西 

亞
星
期
二
説
，
外
交 

部
最
近
詢
問
加
拿
大 

駐
里
斯
本
大
使
館
人 

具
有
■
謡
傳
出
賣
簽 

證
的
事
，
狄
西
亞
説 

，
此
説
毫
不
真
實
， 

該
大
使
館
没
有
出
售 

簽
證
情
事
•

爸
宏
大
 
一 

得
国
家
给
予 
一 
筆
免 

息
貸
款
■

通
常
而
言
，
與 

此
同
等
級
之
國
營
餐 

室
會
僱
用
廿
五
名
員 

工
之
多
，
但
是
上
述 

之
餐
室
祗
僱
用
八
人 

便
可
，
因
爲
他
們
有 

極
强
之
鼓
励
，
可
以 

替
自
己
找
尋
利
潤
•
， 

他
們
每
人
希
望
每
月
 

賺
取
四
百
卅
五
元
至
 

五
百
八
十
元
，
亦
即 

雙
倍
於
平
均
之
工
互

星
期
三
在
温
哥
華
兒 

童
醫
院
予
以
剖
驗
。 

拉
斯
特
拒
绝
就
此
宗 

雙
料
兇
殺
案
發
表
談 

話
，
但
謂
該
兩
兒
童 

分
别
爲
三
歲
及
四
歲 

據
消
息
稱
，
該 

事
件
約
發
生
於
午
後 

一 
點
鐘
左
右
•

男

子

返

家

進

午

餐

時

揭

發

 

卑

詩

北

部

家

庭

慘

.

按
合
同
規
定
， 

汕
頭
經
濟
特
區
還
將 

派
出
第
二
批
赴
塞
班

報
吿
一 

智
^

 島
的
工
人
， 

天
高
低
 

憂 

天
温
温4dL

哥
華
訊
) 

晴
偽
渡
洋
 «

 
華
埠
一
間 

iil   

s-埠

立

食

品
雑
貨 

商

會
 
賣
酒
類
给

(
卑
詩
吉
蒂
密 

市
加
新
社
電
)
此
間 

卑
詩
北
部
沿
海
城
市 

，
在
片
市
魯
拔
東
南 

八
十
公
里
的
吉
蒂
密 

市
，
星
期
二
午
間
發 

生
雙
料
兇
殺
案
，
一 

名
男
子
返
家
進
午
餐 

時
，
發
現
他
的
兩
名 

子
女
被
屠
殺
，
他
的 

妻
則
在
屋
内
受
傷
流 

血
•

出
事
地
點
爲
吉 

市
之
白
帆
分
區
♦
消 

息
傳
出
後
，
瞬
即
有 

大
批
警
員
及
死
因
研 

究
人
員
雲
集
出
事
房 

屋
進
行
調
查
，
吉
蒂 

密
係
卑
詩
北
部
沿
海 

工
業
城
市
•

被
扣
留
•
她
没
有
嚴 

重
受
傷
•
星
期
二
尚

未
有
人
被
控
告
• 

兩
名
兒
童
將
於

莫

斯

科

實

行

走

資

政

策

程
前
往
塞
班
島
。
這 

是
汕
頭
經
濟
特
區
首

古
务
一
 
酒
徒
而
被

.

議
會
暫 

次
對
外
勞
務
輸
出
•

售

罰

停

營
業
牌 

塞
班
島
是
南
太
一

4

二

一

間

牟

利

餐

室

揭

幕

 

人

建

立

獲

國

家

免

息

貸

款

厨

停

照

三
個
月

平
洋
馬
里
亞
納
群
島 

的
首
府
所
在
地
・
去 

年
八
月
，
廣
東
省
勞 

動
服
務
公
司
與
香
港 

松
柏
製
衣
廠
有
限
公 

司
簽
訂
的
合
同
規
定

円

酒

牌
 

該
雜 

咨
一
一
貨
店
位
於 

#

9

 
哥
雅
街
三 

酒

個

百
號
街
段 

电

冃
 
"'
係
一
間 

不

/

經
已
開
設 

多
年
的
商
店
•

查
市
會
自
嚴
离 

對
付
向
酒
徒
出
售
廚 

酒
之
華
人
商
店
以
家 

，
已
先
後
有
兩
間
筱 

罰
停
牌
，
上
述
歌
稚 

街
之
商
店
則
係
第
三 

間
•

較
早
之
兩
間
均 

係
停
牌
一
個
月
，
偉 

此
間
則
停
牌
三
個
一
月

♦

此
八
名
員
工
每
一 

日
晨
早
七
時
，
即
開 

始
在
餐
室
工
作
，
這
一 

至
晚
上
十
一 
時
為
止
一 

他
們
要
負
責
採
一 

購
食
物
、
烹
飪
，
與一 

及
接
待
人
客
等
各
項 

職
務
■

一 

谑
本
社
記
者
探 

悉
，
該
餐
室
有
三
個 

寧
静 

87
適
的
房
間
， 

窗
户
上
窓
掛
着
褐
色 

的
天
鶏
绒
窗
，
並
且 

奏
出
輕
鬆
的
流
行
音 

樂
•

上
述
集
團
在
開

辦
此
餐
室
時
，
曾
獲

(
莫
斯
科
路
透 

社
電
)
一
個
集
團
最
， 

近
在
莫
斯
科
開
設
之
一 

第
一
間
牟
利
的
餐
室 

，
已
赢
得
食
衆
之
好 

評
•

食
衆
祗
費
四
點 

加
拿
大
元
，
即
可 

在
該
餐
室
享
受
一 
頓 

餐
湯
、
乳
猪
、
沙
律 

與
及
咖
啡
•

當
此
餐
室
開
張

・

準 爲 者

9
 
• 

2
14

 
3» 
， 

1
53

 
I*, 

1
23

 

1
 

31 

牛號 獎 中

因

找

換

碎

銀

錢

財

露

眼

引

起

垂

涎

 

一
國
和
平
統
一
大
業
採

:
由
汕
頭
經
濟
特
區 

選
派
三
百
名
熟
練
製 

衣
工
人
前
往
松
柏
製 

衣
廠
有
限
公
司
在
塞 

班
局
開
設
的
製
衣
廠 

工
作
一，
合
同
期
爲
兩 

年
•

這
批
工
人
，
除 

精
於
裁
、
剪
、
車
、 

縫
、
燙
等
技
術
者
外 

，遠
有
廚
工
、
司
機 

等
後
勤
人
員
・
其
伸 

女
青
年 
一，百
零
八

A.

聚

6

(
溫
哥
華
訊
)
七+

五
歲
耆
英
華 

莊
遜
對
必
卡
恩
説
，
他
曾
在
「
陳 

人
去
年
十
月
一
日
深
夜
在
佐
治
亞
街
夾 

舊
地
區
」
-
間
臨
酒
間
與
「
法
蘭J

，- 

金
寳
街
附
近
被
劫
殺
一
案
，
星
期
二
在 

起
飲
酒
，
他
們
曾
吸
食
大
麻
；
厂
；
 

卑
詩
最
高
法
院
績
審
• 

必
卡
恩
謂
莊
遜
的
呼
吸
分
析
試
驗 

死
者
名
约
翰
。
陶
家
捷
(
譯
音
) 

顯
示
，
他
於
凌
晨
一
時
十
八
分
的
讀
數 

，
當
時
在
朋
友
家
寄
居
•
被
告
名
荘
遜 

爲
。
點
-
八
.，
二
時
十
一
分
的
讀
數
爲 

，
廿
二
歲
，
住
於
東
廿
八
街
二
九
六
五 

0
黠
一
七
，
超
過
合
法
規
定
兩
倍
• 

號
，
被
控
二
級
謀
殺
罪
• 

-
一
• 

必
卡
恩
在
較
後
時
間
記
録
莊
遜
之 

温
哥
華
警
員
必
卡
恩
作
證
説
，
莊 

供
顯
示
，
莊
遜
謂
他
和
法
蘭
-
起
返 

遂
於
帶
警
方
至
陶
氏
屍
體
所
在
之
地
後
，
家
，
攜
着
一
箱
啤
酒
•
途
中
看
見
陶
氏 

即
開
始
哭
泣
•
當
時
陶
氏
屍
體
、
斜
凭 

在
巴
士
站
附
近
一
個
電
話
亭
處
• 

於
上
述
地
點
一
座
大
厦
的
牆
邊
• 

莊
遜
説
，
法
蘭
謂
受
害
人
身
上
「 

莊
遜
較
早
時
約
於
午
夜
後
不
为
曾 

有
些
錢
一
，
他
們
兩
人
於
是
尾
隨
他
。

莊
遜
在
他
的
供
中
説
，
這
些
都

取
切
實
的
步
驟
。 

汕

頭

特

區
 

首

批

勞

工
 

輸

出

塞

班

島
 

(
香
港
三
月
二 

十
五
日
電
)
汕
頭
消 

息
：
汕
頭
經
濟
特
區 

的
一
百
五
十
五
名
熟 

練
製
衣
工
人
今
天
啓

20

①

月

，
" 

W

 

0T 
七 

3$

L

VV
I  ̂

一 
中

警
方
没
有
發
表
一
之
消
息
傳
出
時
，
大

死
者
姓
名
及
此
宗
事 

件
詳
情
，
但
謂
兩
死 

者
的
母
親
經
在
醫
院

批
人
群
立
即
湧
來
光 

顧
，
使
該
餐
室
之
人 

名
員
工
，
應
接
不
暇

十

名

葡

萄

牙

公

民

在

加

指

稱

使

館

使
用
中
文
外
，
還
可
使
用
葡
文
。

因
澳
門
特
别
行
政
區
可
同
葡
萄
牙
和
其
他
國
家
建
立
互 

利
的
經
済
關
係
•
葡
萄
牙
和
其
他
國
家
在
澳
門
的
經
濟
利
益 

将
得
到
照
顧
，
在
澳
門
的
葡
萄
牙
後
裔
居
民
的
利
益
將
依
法 

得

to奥7
特
别
行
政
區
可
以
「
由
國
澳
門
」
的
名
義
單
獨 

同
各
國
(
分
地
區
及
有
關
國
陟
組
缓
保
持
和
發
展
經
濟
、
文 

化
關
係
，，並
簽
訂
有
關
協
定
• 

- 

、m

」R 

•
澳
門
特
别
行
政
區
政
府
可
以
自
行
簽
發
出
入
澳f
的
旅 

网
澳
門
特
别
行
政
區
將
缝
續
作
爲
自
由
港
和
單
獨
關
税 

地
區
進
行
經
濟
活
動
•
資
金
進
出
自
由
，
澳
門
元
作
爲
澳
門 

特
别
行
政
區
的
法
定
貨
幣
，
缝
續
流
通
和
自
由
兑
换
• 

冗
澳
門
特
别
行
政
區
保
持
財
政
獨
立
•
由
央
人
民
政
府 

不
向
澳
門
特
别
行
政
區
徵
税
• 

I 

W
澳
門
特
别
行
政
區
的
社
会
治
安
由
澳
門
特
别
行
政
區 

政
府
負
責
维
持
。 

— 

II

澳
門
特
别
行
政
區
除
懸
掛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國
旗
和 

國
徽
外
，
還
可
使
用
區
旗
和
區
徽
•

因
上
述
基
本
政
策
和
本
聯
合
聲
明
附
件
一
所
作
的
具
體
説
明 

，
拝
由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全
國
人
民
代
表
大
會
以
由
華
人
民 

共
和
国
澳
門
特
别
行
政
區
基
本
法
規
定
之
，
並
在
五
十
年
内 

不
變
。 

一

于
电
耳 

不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国
政
府
和
葡
萄
牙
共
和
國
政
府
聲
明 

:
自
本
聯
合
聲
明
生
效
之
日
起
至
一
九
九
九
年+

二
月+
九 

日
止
的
過
渡
時
期
内
，
葡
萄
牙
共
和
國
政
府
負
責
澳
門
的
行 

政
管
理
、，
葡
萄
牙
共
和
國
政
府
繼
續
促
進
澳
門
的
經
濟
發
展 

和
保
持
其
社
會
穩
定
，
對
此
，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政
府
给
予 

合
作
■/
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政
府
和
葡
萄
牙
共
和
國
政
府
聲
明 

:
爲
保
證
本
聯
合
聲
明
的
有
效
實
施
並
爲 
一
九
九
九
年
政
權 

的
交
接
創
造
妥
善
的
條
件
，
在
本
聯
合
聲
明
生
效
時
成
立
由
， 

葡
聯
合
聯
絡
小
組
：
聯
合
聯
絡
小
組
將
根
據
本
聯
合
聲
明
附 

件
二
的
有
書
規 

$.建
立
和
履
行
職
責
•

五、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政
府
和
葡
萄
牙
共
和
國
政
府
聲
明 

♦•
關
於
澳
門
土
地
契
約
和
其
他
有
關
事
項
，
將
根
據
本
聯
合 

聲
明
附
件
的
有
關
規
定
處
理
■

六、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政
府
葡
萄
牙
共
和
國
政
府
同
意
， 

上
述
各
項
聲
明
和
作
爲
本
聯
合
聲
明
組
成
部
份
的
附
件
均
將 

付
諸
實
施
。 

I
 

夫
本
聯
合
聲
明
及
其
附
件
自
互
换
批
准
書
之
日
起
生
效 

•
批
准
書
蔣
在
北
京
互
换
•
本
毒
合
聲
明
及
其
附
件
具
有
同 

等
约
束
力
。
，

-
九
八
七
年
三
月
廿
六
日
在
北
京
簽
訂
，
共
二
份
，
每 

份
都
用
中
文
和
葡 

-5:
寫
成
，
兩
種
文
本
貝
有
同
等
效
力
•

有

人

出

售

簽

證

中

葡

關

於

澳

門

問

題

 

聯

人

口

飴

明

草

荻

文

本

全

文
 

(
北
京
三
月
二
十
六
日
電
)
令
人
矚
目
的
中
葡
關
於
澳 

門
問
題
的
聯
合
聲
明
今
天
在
北
京
草
簽
*
草
簽
文
本
全
文
如 

下
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政
府
和
葡
萄
牙
共
和
國
政
府
滿
意
回 

顧
了
兩
國
建
交
以
來
兩
國
政
府
和
兩
國
人
民
之
間
的
友
好
關 

係
的
發
展
，
一
致
認
爲
，
由
兩
國
政
府
通
過
談
判
妥
善
解
決 

歷
史
遺
留
下
來
的
澳
門
問
題
，
有
利
於
澳
門
的
經
濟
發
展
和 

社
會
穩
定
，
並
有
助
於
進
-
步
加
强
兩
國
之
間
的
友
好
合
作 

關
係
，
爲
此
，
經
過
兩
國
政
府
代
表
團
的
會
談
，
同
意
聲
明 

如
下
：一、中

華
人
民
共
和
国
政
府
和
葡
萄
牙
共
和
國
政
府
聲
明 

:
澳
門
地
區
(
包
括
澳
門
半
島
、会
仔
島
和
路
環
島
，
以
下 

稱
澳
門
)
是
中
國
領
土
，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政
府
將
於
-
九 

九
九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日
對
澳
門
恢
復
行
使
主
權
•, 

一一、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政
府
聲
明
，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根 

據
「
一
個
國
家
、
兩
種
制
度
」
的
方
針
，
對
澳
門
執
行
如
下 

的
基
本
政
策
：

㈠
根
據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憲
法
第
三
十
一
條
的
規
定
， 
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對
澳
門
恢
復
行
使
主
權
時
，
設
立
中
華
人 

民
共
和
國
澳
門
特
别
行
政
區
•

㈡
澳
門
特
别
行
政
區
直
辖
於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中
央
人 

民
政
府
，
除
外
交
和
國
防
事
務
屬
中
央
人
民
政
府
管
理
外
， 

享
有
高
度
的
自
治
權
•
澳
門
特
别
行
政
區
享
有
行
政
管
理
權 

、立
法
權
、
獨
立
的
司
法
權
和
終
審
權
。

■

㈢
澳
門
特
别
行
政
區
政
府
和
澳
門
特
别
行
政
區
立
法
機 

關
均
由
當
地
人
組
成
•
行
政
長
官
在
澳
門
通
過
選
舉
或
協
商 

産
生
，
由
中
央
人
民
政
府
任
命
。擔
任
主
要
職
務
的
官
員
由 

澳
門
特
别
行
政
區
行
政
長
官.
提
名
，
報
中
央
人
民
政
府
任
命 

•
原
在.澳
門
任
職
的
中
國
籍
和
葡
籍
及
其
他
外
籍
公
務
(.
包 

括
醫
務
)
人
員
可
以
留
用
■
澳
門
特
别
行
政
區
可
以
任
用
或 

聘
請
葡
籍
和 

X-
他
外
籍
人
士
擔
任
某
些
公
職
• 

㈣
澳
門
現
行
的
社
會
、
經
濟
制
度
不
變
；
生
活
方
式
不 

變
；
法
律
基
本
不
變
。澳
門
特
别
行
政
區
依
法
保
障
澳
門
居 

民
和
其
他
人
的
人
身
、
言
論
、.
出
版
、
集
會/
结
社
、
旅
行 

和
遷
徙
、
罷
工
、
選
擇
職
業
、
學
術
研
究
、
宗
教
信
仰
和
通 

信
以
及
財
産
所
有
權
等
各
項
權
利
和
自
由
。

㈤
澳
門
特
别
行
政
區
自
行
製
定
有
關
文
化
、
教
育
和
科 

技
政
策
，
並
依
法
保
護
在
澳
門
的
文
物
• 

澳
門
特
别
行
政
區
政
府
機
關
、
立
法
機
關
和
法
院
，
除

前
往
緬
街
三
一
二
號
警
察
局
報
案
謂
發

現
一
具
屍
體
。
必
卡
恩
説
，
他
和
另
- 

是
我
的
錯
•
我
跑
上
前
，
後
後
面
抓
着 

名
警
員
利
德
被
遣
派
陪
同
莊
遜
前
往
發 

他
，
捉
着
他
的
手
臂
，
將
他
的
錢
取
去 

現
屍
體
所
在
的
雷
馬
房
屋
大
厦
• 

莊
遜
説
，
他
拿
得
約
十
六
元
，
給 

必
卡
恩
績
稱
，
莊
遜
帶
我
們
到
該 

一
些
錢
予
法
蘭•
其
後
他
前
往
警
局
， 

處
，
指
出
屍
體
所
在
，
然
後
開
始
哭
泣 

因
爲
良
心
發
現
一•

、 

• 

控
方
證
人
亞
比
高
西
，
廿
八
歲
， 

必
卡
恩
根
據
他
的
筆
記
，
複
述
他 

在
加
拿
大
證
據
法
例
保
護
下
作
證/

， 

和
莊
遂
在
現
場
的
談
話
。 

當
道
個
老
人
在
巴
士
站
問
他
們
有
無
碎 

要
將
我
拘
捕
了
• 

錢
找
换
之
後
，
莊
遜
提
議
向
陶
氏
行
劫 

必
卡
恩
：
爲
什
麽
？ 

•
他
和
莊
遜
跟
着
陶
氏
沿
金
寳
街
行
约 

之
：
你
要
將
我
上
手
镣
。 

兩
個
街
段
，
然
後
莊
遜
將
他
的
攝
影
滝 

必
：
李
察
(
按
莊
遜
是
姓
，
李
察 

和
啤
酒
給
他
(
亞
比
高
西
)
拿
着
，
然

後
跑
過
對
面
街
追
陶
氏
•

大
之
代
價
•
該
等
承 

包
之
整
個
交
易
，
包 

括
據
説
係
經
由
葡
京 

里
斯
本
加
拿
大
大
使
一 

館
-
名
僱
員
所
經
手 

處
理
之
遊
客
簽
證
在 

内
•

(
多
倫
多
加
新 

社
電
)
十
名
葡
萄
牙 

公
民
告
訴
-
名
聯
邦 

保
守
黨
國
會
議
員
説 

，
他
們
每
人
付
出
三 

于
至
四
千
元
/
作
爲 

承
包
他
們
進
入
加
拿

(
温
哥
華
訊 

)
温
哥
華
前
市
長 

胡
烈
治
，
由
於
涉 

嫌
錯
誤
使
用
顧
客 

的
金
錢
，
其
律
師 

牌
照
現
正
面
臨
除 

牌
之
威
脅
■

卑
詩
法
律
協 

會
一 
個
委
員
會
， 

昨
(
廿
四
)
日
裁 

定
胡
烈
治
作
爲
專 

業
人
士
行
爲
不
當 

和
非
法
轉
移
款
項 

上
述
三
人
委 

員
會
説
，
胡
烈
治 

將
屬
於
他
的
顧
客 

的
款
項
總
數
四
萬 

一 
千
元
，
轉
入
他 

自
已
的
銀
行
户

其

是
他
的
名
字
)
，
你
有
打
他
嗎
？ 

莊
：
有
・

必
：
你
確
有
對
他
這
樣
做
？ 

莊
：
是
•

必
卡
恩
説
他
於
是
警
誡
莊
遜
，
然 

後
將
他
拘
捕
•

亞
比
高
西
説
，
此
時
他
便
離
開
現 

場-

以
後
便
没
有
再
看
見
莊
遜
了
。 

亞
比
高
西
謂
他
没
有
參
與
行
劫
， 

没
有
分
過
錢
，没
有
鼓
勵
莊
遜
向
陶
氏

現

行
劫
•

國
兩
制 
一 
方
針
解
決 

祖
國
統
一
問
題
的
另 

一 
個
成
功
範
例
•

他
説
，
和
平
统 

-
，-
國
兩
制
的
方 

針
也
是
解
決
台
灣
問 

題
的
合
情
合
理
的
方 

針
•
它
巳
經
爲
愈
來 

愈
多
的
台
灣
同
胞
所 

建
解
•趙

紫
陽
殷
切
希 

望
台
灣
同
胞
鑾
續
發

面

揚
愛
國
精
神
，
爲
實 

現
祖
國
統
一
各
展
所 

長
，

他
希
望
港
澳
同 

胞
和
海
外
僑
胞
繼
續 

爲
溝
通
海
峽
兩
岸
各 

方
面
的
交
往
發
揮
橋 

樑
作
用
•

趙
紫
陽
説
：
我 

們
也
希
望
台
湾
國
民 

黨
當
局
以
國
家
和
民 

族
利
益
爲
重
，
爲
祖

愈
益
深
得
人
心
•

他
説
：
中
英
關 

于
香
港
問
題
的
協
議 

正
在
順
利
實
施
，
我 

們
將 - 
如
既
往
哋
貫 

一
徹
執
行
巳
截
入
協
議 

一
的
關
于
香
港
的- 
系 

列
方
針
政
策
•

趙
紫
陽
指
出
， 

中
葡
關
于
澳
門
問
題 

的
菽
判
業
巳
圓
滿
結 

束
，.
這
是
按
照
「
一

趙

紫

陽

談
 

一
國
兩
制
 

(
北
京
三
月
二 

十
五
日
電
)
趙
紫
陽 

總
理
今
天
在
全
國
人 

大
六
届
五
次
會
議
上 

作
政
府
工
作
報
告
時 

説
：
我
們
謀
求 
一 
國 

兩
制
的
方
式
實
現
祖 

國
和
平
統
一 
的
主
張

法
律
協
會
副
祕
書
拉
爾
夫
説
，
該 

委
員
會
欲
將
胡
氏
除
牌
，
但
胡
氏
提
出 

上
訴
。現

時
法
律
協
會
的
管
理
委
員
，
將 

於
下
次
會
議
中
考
慮
胡
氏
的
案
件
。 

查
胡
氏
現
年
五
十
九
歲
，
卑
詩
大 

學
法
律
學
院
畢
業
，
係
本
市
選
民
行
動 

運
動
黨
的
創
辦
人
，

他
係
於 
一 
九
七
六
年
至 
一 
九
八 

年
之
間
兩
任
温
哥
華
市
長
。

-
九
八
四
年
他
獲
聯
邦
進
步
保
守 

黨
提
名
，
參
加
一
九
八
四
年
之
聯
邦
大 

選
，
去
年
十
月
他
擬
尋
求
社
新
黨
提
名 

參
加
省
選
競
選
，
但
未
獲
成
功
•

説
，
蘇
菲
夫
人
的
訪
問
對
加
强
中
加
友 

誼
和
友
好
合
作
關
係
的
發
展
作
出
了
貢 

獻
•

蘇
菲
夫
人
説
，
「
我
們
在
訪
問
由 

過
得
非
常
愉
快
。
我
深
信
，
兩
國
之
間 

有
益
的
對
話
將
會
繼
續
發
展
」■ 

蘇
菲
夫
人
請
崔
乃
夫
部
長
轉
達
她 

對
李
先
念
宅
席
的
敬
意
■

蘇
菲
夫
人
今
天
上
午
還
訪
問
了
華 

東
師
範
大
學
並
發
表
演
講
，
受
到
師
生 

們
的
熱
烈
歎
迎
•

加

拿

大

總

督

珍

蘇

菲
 

結

束

訪

華

離

開

上

海
 

(
上
海
三
月
廿
五
日
電
)
加
拿
大 

總
督
珍
•
蘇
菲
和
她
的
丈
夫
莫
里
斯
■ 

蘇
括
结
束
了
對
中
國
的
國
事
訪
問
，
今 

天
中
午
乘
飛
機
離
開
上
海
赴
泰
國
訪
問 

蘇
菲
夫
人
臨
行
前
，
陪
同
團
團
長 

、
民
政
部
部
長
崔
乃
夫
轉
達
了
國
家
主 

席
李
先
念
對
她
的
電
話
問
候
♦
李
先
念

射

中

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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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八吉年三月十五日

華煤氣暖氣冷氣凍房
※※※修 理：大小凍房


